附件4：

国 有 资 产 竞 租 函

来宾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：
我方已仔细研究了竞租公告的全部内容，愿意以        元/年租金标准租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我方承诺，竞租成功后，在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并严格履行，同时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，如有不实，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我方承担。

竞租人（盖章、签字、按手印）：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
2026年  月   日
注：竞租人为自然人的，在“竞租人”一栏签字、按手印；竞租人为法人机构的，在“竞租人”一栏盖机构公章并在“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”一栏签字。


